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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
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

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

局、财政金融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资金使用管理，提

高资金使用安全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确保我省动物疫病强制免

疫工作有力有序开展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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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及时做好使用计划。补助资金下达后，各地要根据下达

资金量、项目实施方案和当地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实际情况，

及早制定资金使用计划，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安排资金支出方向、

实施时间和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确保按序时推进。

考虑到当前基层财政实际困难，为保障强制免疫工作有效落实，

2025 年，暂停我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经费和强制免疫“先打

后补”经费的市县两级财政配套，改为均由省级以上财政承担。

二、严格规范资金使用。根据《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，强制免疫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对国家重点动物疫病开

展强制免疫、免疫效果监测评价、疫病监测和净化、人员防护等

相关防控措施，以及实施强制免疫计划、购买防疫服务、按程序

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实施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等。各地务必

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和截留，不得将资金用于人员工资及

差旅费等基本支出、修建楼堂馆所、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开支、

偿还债务和垫资、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动物防疫无关的支出。

强制免疫补助资金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，市县两

级资金，以及下拨至乡（镇、街道）使用的资金，均应从零余额

账户支出，直接拨付到最终收款人。

三、抓好资金监督管理。市县两级农业农村、财政主管部门

应落实对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资金监管责任，加强对资金申请、

分配、使用、管理情况监督，充分运用资金监督管理平台，加强

资金日常监管，及时发现、纠正问题。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制度，

将项目资金公开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，实行资金政策、资金分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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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、项目评审、项目实施、项目验收“六公开”。乡镇资金

安排使用情况一律公示公告，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四、强化资金使用调度。各地要指定专人负责，于每月 28

日前，依托农业农村部中央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和省农业农村厅财

政资金上报管理平台，报送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资金的相关使

用信息，确保填报的平台数据信息真实，及时、客观、准确反映

项目实施情况。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复核把关填报信息，发

现错填、漏报和延迟报送等情况，督促、指导解决问题，确保录

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。

五、提升资金使用绩效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全面落实国家

及我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制度，稳步推进强制免疫“先打后补”

改革，进一步提升强制免疫实效和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效率。为支

持各地更好制定资金使用计划，加快资金使用进度，将 2025 年度

“先打后补”补助实施起止期限调整为 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5

年 5 月 31 日。自 2026 年开始，每年“先打后补”补助实施起止

期限调整为上一年度 6 月 1 日至当年度 5 月 31 日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5 年 1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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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15 日印发


